
第六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和烟叶税法

考情分析：

非重点章节，分值：1～3分

第一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两税”)的纳税人征收的一种附加税。

城建税的特点：

（1）属于两税的附加税；

（2）根据城镇规模设计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3）征收范围较广。

一、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一）纳税人

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人。

1.进口不征：对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

税税额，不征收城建税；

2.采用委托代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预缴、补缴等方式缴纳两税的，应当同时缴纳城市

维护建设税。

（二）扣缴义务人

两税的扣缴义务人也是城建税扣缴义务人。

二、税率、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税率——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档次 纳税人所在地 税率

1 市区 7％

2 县城、镇 5％

3 不在市区、县城、镇 1％

行政区划变更的，自变更完成当月起适用新行政区划对应的城建税税率，纳税人在变更完成



当月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按新税率申报缴纳。

（二）计税依据

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之和。

1.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应纳增值税税额＋增值税免抵税额－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税

额－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依法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应纳消费税税额－直接减免的消费税税额

2.免抵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征范围。

对增值税免抵税额征收的城建税，纳税人应在税务机关核准免抵税额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依法直接减征或免征的两税税额，不包括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

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两税税额。

4.纳税人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应当在以后纳税申报期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中扣

除。

留抵退税额仅允许在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除。当期未扣除完

的余额，在以后纳税申报期按规定继续扣除；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更正、查补此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

允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留抵退税额。

5.城建税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1）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

额，不征收城建税；

（2）对出口环节退还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退还城建税。

6.纳税人违反“两税”有关规定而加收的滞纳金和罚款，不作为城建税的计税依据；

7.纳税人违反“两税”有关规定，被查补“两税”和被处以罚款时，也要对其未缴的城建税

进行补税和罚款；



8.“两税”得到减征或免征优惠，城建税也要同时减免。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实纳增值税税额＋实纳消费税税额）×适用税率

三、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

（一）税收优惠

城建税原则上不单独减免，国务院对特殊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城建税，报全国人大常

委会备案。

1.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2.2023.1.1～2027.12.31，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城

市维护建设税；

3.2027.12.31 之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

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20 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减免税限额＝年度减免税限额÷12×实际经营月数

4.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 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

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最高可上浮 30％

（如果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最高可以上浮 5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企业工作不满 1 年的，应当按月换算减免税限额。

企业核算减免税总额＝∑每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本单位工作月份÷12×具体定额



标准

5.会员单位或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称交易所)交易标准黄金，卖

出方会员单位或客户销售标准黄金时，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未发生实物交割出库的，交易

所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6.会员单位购入用于非投资性用途的标准黄金且发生实物交割出库的，交易所免征城市维护

建设税。客户购入标准黄金且发生实物交割出库的，交易所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二）征收管理

1.与两税同时缴纳：在缴纳两税时，应当在两税同一缴纳地点、同一缴纳期限内，一并缴纳

对应的城建税；

2.因纳税人多缴发生的两税退税，同时退还已缴纳的城建税。两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

即征即退的，除另有规定外，不予退还随两税附征的城建税。

3.会员单位或客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标准黄金时，发生实物交割出

库且会员单位购入标准黄金用于投资性用途的，交易所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同时免征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例题·单选题】位于县城的某工业企业，2026 年 3 月缴纳增值税 560000 元，税务机关在

当月检查中发现企业以前月份隐瞒收入的方式少缴纳增值税 60000 元，税务机关对其征收滞

纳金 4800 元，罚款 35000 元。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为（ ）元。

A.31250

B.31000

C.32990

D.33240

答案：B

解析：纳税人违反增值税、消费税有关税法而加收的滞纳金和罚款，不作为城市维护建设税

的计税依据；但纳税人在被查补增值税、消费税和被处以罚款时，应同时对其漏缴的城市维

护建设税进行补税、征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560000＋60000＝

620000（元），当月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为＝620000×5％＝31000（元）。




